《公开招聘岗位初审合格人员信息汇总表》及《公开招聘初审未通过人员信息汇总表》填写说明：
1、请严格按照此表第一、二行示例的内容和格式进行填写。

2、政治面貌一栏填写：中共党员、共青团员或群众。

3、最后学历一栏填写：统招硕士研究生、委培博士研究生等。
4、最后学位一栏填写：工学学士、法学硕士、哲学博士等。

5、所学专业、毕业时间、毕业院校从本科（专科起点从专科）阶段填起，院校和专业需填写全称。

6、工作经历指本科或研究生毕业后的正式工作，不包括在校就读期间的社会工作和实践活动。
7、各栏目如无相关内容，需填写“无”，不可空栏（“备注1”栏目中如“配偶信息”为无，可不体现“子女信息”）。

8、根据硕博不同需求，备注2可简明扼要地填写具备技能，包括英语水平、科研能力和相关专业技能；主要获奖情况；代表性论文及科研项目等。

9、表格填写完毕后，请将示例内容删除。

10、应聘人员在简历、报名登记表中表述不明确的项目、内容请及时与其本人核实。

11、其他不确定的项目、内容可向人才科工作人员即时沟通（58997106）。
